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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40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關 中 伍錦霖 林雅鋒 李雅榮 吳泰成 邱聰智

高明見 陳皎眉 李 選 蔡璧煌 黃俊英 黃富源

邊裕淵 蔡良文 浦忠成 何寄澎 歐育誠 蔡式淵

李慧梅 詹中原 楊朝祥 張哲琛 張明珠

列席者：林水吉 陳清秀（鐘昱男代） 李繼玄 董保城 黃雅榜

吳聰成 凃其梅 李嵩賢 葉維銓
出席者
請 假：胡幼圃公假

列席者
請 假：陳清秀公假

主 席：關 中

秘書長：林水吉 紀 錄：胡淑惠

院長講話：1.本（6）月 19 日自由時報報導，許舒博案違反行政

中立法恐牽連相關官員，係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布後第 1 個

疑似案例。但嚴格說來，本案與行政中立法並無關聯，銓敘部

亦已適時對外說明。政黨內部之人事規劃不在行政中立法規範

範圍內，並無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等情事，

且人事案原屬有權任命長官之權限。但媒體既有質疑，我們仍

應重視。相關個案如動輒認為違反行政中立法，將影響公務人

員工作態度及行政中立法成效，爰應加強宣導，嚴肅面對。2.

內政部公布縣（市）升格案，涉及本院職權之職務屬性、職稱

改變及職等調整等，須預為規劃因應。本院刻正審查第 2 階段

職務列等調整案，須配合最新政治發展情勢，妥為因應。3.李

委員慧梅因個人生涯規劃請辭一事，本人雖不捨，慰留不成，

最後只得尊重其意願，准予轉呈總統，並應李委員之請能儘速

批准，以便辦理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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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39 次會議紀錄。

更正：討論事項第 2 案決議：「（一）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

關中擔任本 2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更正為：「（一）

照案通過，並依本院慣例，由院長擔任本 2 項考試典試委

員長。……」。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37次會議，伍召集人錦霖提：審查考選部函陳「因應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陳懿琳等3人

訴願案撤銷後之重閱事宜，通盤檢討國家考試相關法制及

制度專案報告」一案報告，經決議：「（一）照審查會決

議通過。（二）林委員雅鋒所提：於5月26日最高行政法院

等4所行政法院與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共同舉

辦之『2009年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中，與會

學者及部分行政法院法官，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訴

字第1060號判決，就原告請求公開『各科參考答案及評分

標準』及請求閱覽『各科各題評分前50名之試卷』等聲明

予以駁回，分別針對判決理由表達不同之法律見解，該資

料請考選部作為研修典試法之參考。」紀錄在卷。業於中

華民國98年6月17日函知考選部。

（二）第37次會議，伍召集人錦霖提：審查考選部函陳「警察人

員考試制度改進方案」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

議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98年6月17日函知考選

部。

（三）第 37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98 年公務人員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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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原住民族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

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經決議：「照案通過

，並照院長所提，請李委員慧梅擔任本 4 項考試典試委員

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19 日函

知考選部及呈請派用。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１、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行政院衛生署所屬醫院組織準

則及 29 家醫院編制表，除行政院衛生署金門、屏東及玉里

醫院編制表，建議復請行政院重行檢討後，再循程序辦理

外，其餘部分，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請查照。

蔡委員良文表示意見：1.部核議 29 家醫院組織準則第 1 條，

明定各醫院為四級機關，乃屬變通妥協作法，可予同意。

2.屏東與玉里醫院擬增置資訊類職稱，本席同意部研議意

見，於行政院修正相關辦事細則職掌事項後，予以增置。

又醫療機構 e 化工作除涉及病患照護之精準度及醫療品質

外，亦影響人力運用及資源共享，爰建議一併檢討其他醫

院是否有增置資訊專責人員之必要。

決定：蔡委員良文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２、銓敘部議復關於司法院函送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草案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本院表示意見一案，報請查照。

林委員雅鋒表示意見：1.本席樂見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之

研擬。家庭一旦發生紛爭，對於成長中之少年及兒童，往

往會造成不利影響。夫妻離異時財產分配、子女監護權歸

屬等問題，經常相互影響，現研擬成立專責之少年及家事

法院，可免當事人奔波於不同法院間，且在相關問題上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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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一致見解，有利解決問題。2.法制上，組織法與作用

法須同時配合研擬，俾相互配套運作。但本案徒有家事法

院組織法，專業之家事事件作用法卻付之闕如，建議於函

復司法院時一併表達應儘速完成家事事件法之立法。另部

以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官任用資格相當，基於職稱簡併

，建議司法院再衡酌是否有增置家事調查官必要。以二者

專業領域不同，本席建議仍予保留，以利案件查訪。

決定：林委員雅鋒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３、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北縣政府函送該府採購中心修正為採購

處之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溯自民國 96 年 10 月 1 日生效

一案，報請查照。

４、銓敘部函陳有關不能適用軍職專長之特種編號軍職年資計

有二件，其交通事業類別之對照，業經國防部查復，並會

商交通部表示無不同意見，擬予同意一案，報請查照。

５、考試院令派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正副主管人員林麗明 1 員請

任一案，報請查照。

６、考選部令派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正副主管人員陳春生等 5 員

請任一案，報請查照。

（二）考選部業務報告（楊部長朝祥報告）：

１、考選行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臨床心理師國家

考試命題技術會議

２、考試動態：舉行 98 年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98 年

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及辦理

榜示事宜。

委員表示意見：（李委員雅榮）1.交通事業升資考試科目複

雜、領域廣，故部分科目採用選試，但選試科目多，錄取

標準難定且寬嚴不一，建議日後依選試科目人數定其錄取

比率，並請部研修相關法規。2.為應用人機關需求，典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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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擬訂錄取標準時，建議邀請用人機關列席，俾徵詢意

見。（陳委員皎眉）1.心理師法研議近 20 年，90 年通過後，

91 隨即舉辦國家考試、96 年委託進行「考試試題品質分析」

研究、97 年完成命題大綱、參考書目及題庫建置，並舉行

相關教考訓用研討會，本（98）年則辦理命題技術會議，

肯定部對心理師考試命題技術改進之用心，且因本領域相

關測驗專長人員極多，其經驗與建議可為其他類科參考。

2.隨著時代演進與改變，及命題新血之加入，命題技術研

討會應賡續辦理。3.多次研究與會議所提之問題，除已處

理者外，如臨床心理師考試係專才抑或通才考試？心理師

考試應強調基本專業能力或次專科所需要之專業知識與技

能、實習品質的監督控制等，宜與專業團體研究，繼續改

進。（蔡委員式淵）部召開專技高考臨床心理師考試命題技

術會議，外界反應良好，其他類科請參照辦理。由於心理

師對考試、測驗涉獵較多，建議多舉辦會議，藉此發展出

有效、穩定之考試方法或模式，俾供其他類科參考。（李委

員選）肯定部對提昇試題品質所做之努力，有關部委託研

究針對 91－94 年心理師國家考試試題品質分析案，本席除

表示肯定外，亦期望研究成果能夠具體落實。另兩點意見

供參：1.試題分析目的在於檢測與診斷舊有之試題，此與

試題內容、參考書目、命題技巧等因子均有關係，亦影響

試題之難易度與鑑別度。建議藉由心理師考試試題分析為

例，發現及具體列舉所呈現之問題，並提出改善方法，俾

作為其他類科專技考試，如醫事人員考試試題改進參考。

2.建議部亦能建立機制與改善時程表，逐年進行各項專技

考試試題分析與改善，並建立評值試題改善之具體指標，

以根本之道提昇試題品質。（詹委員中原）1.肯定部召開

專技高考臨床心理師命題技術會議。惟除專技考試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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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高、普考亦須比照辦理。其中：（1）科目之訂定，

尤其是專業科目，自不宜引導教學，但應在學科發展實況

與用人機關需求平衡原則上，適時檢討調整。（2）職組、

職系與類科三者間之關係，也應逐年檢討、定期檢視。為

應業務需要，機關用人時往往要求愈精細，但嗣後在人員

調派或輪調發生困難時，則認不夠彈性，故落實定期檢視

調整，更顯重要。2. 89 年本院第 9 屆第 168 次會議，研議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分試考試一般行政科別是否繼續列

考「公共管理」案，迄今檢討形成部之政策及調整情形為

何？（黃委員富源）於第 2 次交通事業公路與港務人員升

資考試典試委員會議中，委員對接受委託專業升職（資）

考試有兩項政策性建議：1.本院文官興革小組建議「以訓

代考」為升職（資）考試之取代方案，可能適用於本案，

應及早與用人單位研議。2.有關考試經費，應請用人單位

編列預算平衡支出，均請部參考。（黃委員俊英）1.類似

交通事業升資考試因選試科目不同而影響錄取機會的情

形，其他考試亦曾發生。選試科目不同、難易有別，除涉

及考試公平外，亦影響機關用人需要。請部重視選試科目

問題，並與用人機關共同研商解決方案。2.公務人員升官

等考試，考績、年資佔及格分數一定比例，升資考試是否

亦列入計算？請部說明。（邱委員聰智）選試為未來非常重

要且不可避免之考試方式，如何因應及先進國家作法各為

何？建議部成立專案小組探討。三合一法案通過後，專業

分科成為趨勢，此艱鉅之考試工程，請部以重要事項處理。

楊部長朝祥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三）銓敘部業務報告（張部長哲琛報告）：

１、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發起籌組及成立情形。

２、補充說明部處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事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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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表示意見：公務人員協會法係本院第9屆大力推動，原與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相輔相成，以突顯人權保障，但基準

法尚未完成立法。協會法自91年施行迄今，終達成立全國

公務人員協會條件，令人欣喜。籌組協會多年來成效不彰，

主因係部分機關較不積極，甚至對本協會有負面看法。我

們須正面看待此法，成立協會乃依法行政，為突顯人權，

鼓勵組織團體之作為，且有利於公務人員基準法之推動。

公務人員不要怕問題或挑戰，對相關政策必須要有說明、

溝通及應變的能力。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張主任委員明珠報

告）：國家文官培訓所規劃辦理高階公務人員管理講堂情

形。

黃委員俊英表示意見：肯定會用心規劃高階公務人員演講專

題與講座，為方便中南部高階公務人員，提高學習效果，

建議除在台北舉辦外，亦能擴及中南部。

決定：黃委員俊英意見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參考。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考銓業務報告（鐘副局長昱男代為報

告）：

１、核定「98 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２、辦理「『社會學大師論壇-大斷裂?新社會』專題演講」。

四、秘書長工作報告（林秘書長水吉報告）：

（一）辦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桃園縣政府情形。

（二）辦理終身學習發展營專題演講情形。

委員表示意見：（何委員寄澎）1.考試委員實地參訪收穫豐

碩，除可了解不同縣市機關考銓問題外，亦可藉此適時宣

導本院政策、理念、作法。參訪桃園縣政府時，朱縣長特

別提到獎優汰劣問題，其認為優劣比例似不必拘泥訂定，

並建議個人與團體績效能夠結合。至於職組職系調任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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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編制問題，雖有其建置背景，惟須隨環境變化，檢討其

確當性、合理性及是否肆應機關需要—凡此，俱可供銓敘

部參考。2.二蔣文化園區景色優美，已成為熱門觀光景點。

這種「人棄我取」的作法，反而展現地方政府的創意，亦

值得借鏡。（詹委員中原）考試委員參訪桃園縣政府時，黃

副縣長提到縣（市）政府升格後，如現有員額編制、職務

列等足應業務需要，似無須大幅更張，可列本院配合地制

法修正之職務列等研議參考。

五、臨時報告：

（一）蔡委員良文報告：1.部積極協助各機關成立協會，目前已

達籌組全國公務人員協會門檻，本席非常敬佩。在 16 個中

央機關協會中，本院暨院屬部會局約佔三分之一，爰應藉

此籌組全國協會時機，以營建良善運作及發展基礎，俾利

加強為民服務，提昇工作效率，發揮公民治理精神，並在

政府與機關間產生潤滑作用。2.肯定保訓會辦理高階公務

人員管理講堂，建議會加邀行政管理講座或成立講堂。在

新公共服務思潮與國家治理間尋求新知識，而非侷限於企

業管理領域，以肆應時代潮流。另可規劃多方邀請企業界

、學術界或政治領導與高階主管人員互動，增益其效果。

委員表示意見：（何委員寄澎）呼應蔡委員良文意見，今日政

府機關絕對須向企業學習，唯企業終究以追求其企業之利

為主，而政府所求者乃是利民利國之大利，二者畢竟有其

落差。換言之，政府之管理有超越企業管理的「境界」與

「目標」，故「管理講堂」之規劃，宜將此種思維納入思考

，俾效果更周延、理想。（詹委員中員）1.各界所謂「企業

化政府」之誤繆，應為「企業精神政府」或「企業型政府

」以正觀念。2.未來公務人員協會針對重要考銓政策及法

案發聲情形將更多，請銓敘部預為規劃相關運作機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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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軍職人員退撫基金失衡問題，辦理情形及進度為何？

請部說明。（黃委員俊英）政府與企業本質上不同，但企業

並非唯利是圖，已從利潤倫理走向社會倫理。企業除為股

東追求合理利潤外，亦須兼顧社會責任。（邊委員裕淵）近

年公共行政學習企業管理知識係著眼於效率，與利潤無關

，惟企業管理較忽略公平、正義原則。

張部長哲琛補充報告：對部辦理軍職人員退撫基金失衡問題

情形加以說明（略）。

（二）黃委員富源報告：他院主管之作用法可能與本院職掌之官制

官規有關，爰書面報告第２案：銓敘部議復關於司法院函

送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本

院表示意見一案，建議交付審查，以求周妥（註：黃委員

建議事項並經附議）。

決定：書面報告第２案，交小組審查會審查，推蔡委員式淵、

黃委員富源、胡委員幼圃、李委員慧梅、蔡委員璧煌、

何委員寄澎、邱委員聰智、林委員雅鋒、張部長哲琛組

織之；並由蔡委員式淵擔任召集人。

乙、討論事項（無）

丙、臨時動議

一、邱召集人聰智提：審查銓敘部議復關於司法院函送行政法院組

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本院表示意見

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銓敘部函陳有關該部依 98 年 3 月 12 日本院第 11 屆第 2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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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事項，與相關機關就人事、主計及政風等一條鞭專

屬管理法律與地方制度法間之法律適用關係予以探究案之處

理情形及意見一案，請討論。

決議：（一）照部研議意見及本院第二組簽呈意見通過。

（二）請銓敘部函請內政部儘速研修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條

文。

三、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8 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98 年關務

人員升官等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

提本考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吳委員泰成擔任本 2 項考試典

試委員長。

四、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

師、技師、消防設備師考試、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

士、第二次消防設備士考試暨特種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並

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6 項考試典試

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歐委員育誠擔任本 6 項考試典

試委員長。

五、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

增聘命題委員 8 位、審查委員 7 位，合計 15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不含牙醫師、助產師、職能治療

師）、中醫師、心理師、營養師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

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第二次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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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委員 8 位、審查委員 3 位，合計 11 位名單一案，請討

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98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及 98 年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46 位名單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8 年軍法官考試典試委員 41 位、增聘命題兼閱卷委

員 84 位、命題委員 3 位、審查委員 3 位，合計 131 位名單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民事

訴訟法組編號第 24、25 號委員之典試法適用條款，請考

選部再確認。

院長表示意見：本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小組吳召集人泰成所提：「

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提供本院工作方向、階段及節

奏，對本屆幫助至大，不但可惕勵改革進度，亦讓外界了解本院

改革內容。對參與此一小組委員與相關同仁的辛勞和貢獻，請各

位鼓掌表示感謝之意。

散會：11 時 30 分

主 席 關 中


